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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明确农民新村建设宅基地管理有关事项的

通 知
长寿府办发〔2012〕190 号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，区级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按照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》

（渝委发〔2012〕26 号）和国土资源部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

宅基地管理制度切实维护农民权益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10〕

28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将农民新村建设宅基地管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农民新村建设（包括农村集中居民点建设）使用建设用

地，纳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（以下称增减挂钩项目）管

理。通过审批增减挂钩项目农村建新区集中居民点用地方式解决

农民新村建设用地。

二、农民新村建设尽量优先使用原有宅基地，村内空闲地和

未利用地，不占或少占耕地，禁止占用基本农田。农民新村的选

址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规划；要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、



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2 -

“四山”管制禁建区和其他不宜建设的区域。

三、根据符合建房条件的农村人口数量合理确定农民新村用

地规模。农民新村用地面积控制在增减挂钩项目农村建新区建设

用地规模内，其人均综合用地面积控制在 40～50 平方米，其中

宅基地面积人均不超过 30 平方米。以户为单位，3 人及 3 人以

下按 3 人计算，4 人按 4 人计算，5 人及 5 人以上按 5 人计算。

四、农民新村建设使用村民承包地的，所在地村委会或者本

集体经济组织应当调整数量、质量相当的土地归原承包方继续承

包经营，并签订换地协议；没有条件调整承包地的，村委会可以

对原承包人给予经济补偿，并签订用地协议。

五、农民新村建设用地纳入增减挂钩项目预报方案会审，按

会议确定的《增减挂钩项目及农民新村建设用地会审拟办方案》

（以下简称项目会审拟办方案）确定的原则编报增减挂钩项目申

报资料，向市国土房管局申报项目立项。在市国土房管局下达增

减挂钩项目立项复函后（以下称《项目立项复函》），即按《项目

会审拟办方案》或《项目立项复函》确定的原则先行审批农民新

村建设用地；待市国土房管局下达增减挂钩项目农村建新区新增

建设用地计划后，再报市政府审批农用地转用。

六、审批农民新村建设用地，采取先审批新村集体建设用地，

再审批农户宅基地的方式，分段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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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审批新村集体建设用地

审批新村建设用地，主要审查农民新村的选址是否符合新村

建设的相关规划、是否具有增减挂钩项目农村建新用地指标来源、

是否符合农民新村的用地规模，申报建房对象是否符合资格条件

等。由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持下列材料向区国土局申报：

1. 市国土房管局下达的《增减挂钩项目立项复函》或《项

目会审拟办方案》；

2. 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向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提交的新村

建设用地申请，并附《农民新村申请建房农户张榜公示明细表》

和《农民新村用地村民代表会议决议》；

3. 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向区政府提交的关于农民新村建

房用地的请示，并附《长寿区农民新村建设用地申报审批表》，

该表须经村民小组、村委会、国土所、建设部门、规划部门签字

盖章；

4. 区规划部门核发的《乡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及附图

（总证）；

5. 农民新村选址占用承包地的用地协议（或换地协议）；

6. 勘测定界报告、街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、乡镇规划和

村庄规划图、农民新村建设方案设计图；

7. 农民新村用地使用原有宅基地的，须提供原宅基地的《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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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土地使用权证》或《房地产权证》。

8.其他必备材料。

上述资料由区国土局收集审查，符合条件的，上报区政府审

批，向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下发《关于同意农民新村用地的批

复》，区级有关部门依据区政府下发给街镇的《关于同意农民新

村用地的批复》办理建设审批手续。

（二）审批农户宅基地

审批农户宅基地，主要审查申请人是否退出原宅基地、申请

的宅基地的用地面积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等，由镇政府（街道办事

处）统一收集下列资料后，向区国土部门申报：

1. 重庆市长寿区农村村民建房用地审批表；

2. 本人建房申请；

3. 申请人身份证、家庭户口复印件；

4. 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或区规划部门核发的《乡村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分证）；

5. 原有宅基地的，须提供《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协议》以及

《集体土地使用权证》或《房地产权证》原件（原《集体建设用

地使用权证》或《房地产权证》遗失的，须登报申明作废，并提

供刊登申明的刊物原件）；

6. 属于分家新建的，提供分家协议；属无房新建的，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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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委会的无房证明，并需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查盖章；

7. 其他必备材料。

区国土局收齐以上资料后对其进行审查，符合条件的报区政

府审批，由区国土局分户核发《农村建设用地批准书》。

七、农村宅基地分户审批完毕后，建房户持《重庆市房地产

登记申请书》、《地籍调查表》、《宗地图》、《房屋面积测绘报告》

及办理房屋产权所需的其他资料，交由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统一集中申报办理房地产权登记。

八、严格执行“一户一宅”的法律规定，禁止城镇居民在农

民新村购买房屋或宅基地。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审批宅基

地：

（一）未成年的子女单独作为申请人申请宅基地的；

（二）原有农村宅基地不退出或将原有住宅出卖、出租、赠

与他人或改作其他用途的；

（三）因户籍制度改革转非并退出宅基地的或因抵押房屋被

处置的；

（四）不符合街、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建设规划、新

农村规划的；

（五）其他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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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一二年十月十七日


